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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2-053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婴童用品等业务及相关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由本公司股东 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提出，为专注婴童食品

业务，本公司拟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及相关资产。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以交易标的

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涉及关联

交易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为表述得更为清楚，本公告采用了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贝因美 指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贝因美集团 指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豆逗食品 指 杭州贝因美豆逗儿童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生活馆  指 杭州贝因美婴童生活馆有限公司  

杭州比因美特  指 杭州比因美特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儿宝  指 杭州丽儿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宏元保险  指 杭州宏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出售资产 指 

杭州生活馆 100%股权（含其持有的宏元保险 100%股权）、杭

州比因美特 100%股权、杭州丽儿宝 100%股权以及其他婴童

用品相关注册商标及专利等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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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协议》 指 公司、豆逗食品和贝因美集团三方签订的标的资产转让协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2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收到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提交董事会办公室的《关于建议公司专注婴幼儿食

品业务、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的提案》，建议公司专注做精做强婴幼儿食品主业、

出售婴童用品等业务，主要包括：杭州生活馆 100%股权（含所持宏元保险 100%

股权）、杭州比因美特 100%股权及杭州丽儿宝 100%股权及涉及婴童用品相关业

务的注册商标、专利等。公司接此提案后于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授权由公司经营层负责寻找意向受让方，并处理本次股权转

让审计、评估等相关后续事宜。 

公司向持股 1%以上的法人股东（未含社保基金）发函征集受让意向，根据

汇总信息，确定贝因美集团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本次交易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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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年12月12日，公司、豆逗食品与贝因美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以2012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中杭州生活馆、杭州比因美

特和杭州丽儿宝三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合计为-4050.75万元；注册商标

及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为165.20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作

价人民币1元。 

3、本次交易，贝因美集团是贝因美的控股股东，豆逗食品是贝因美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公司均属于关联公司，且

贝因美集团董事长杨博鸿先生目前为贝因美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表决，关联

董事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交易，关联董事杨博鸿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八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本次交易亦获得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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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5、本次交易已由豆逗食品作出股东决议，并已取得贝因美集团董事会审议

批准，尚需取得贝因美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资产出售方之一豆逗食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贝因美豆逗儿童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安溪杜成村 

法定代表人：阮建华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3年9月18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婴幼儿配方谷粉）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12月21日止）、淀粉糖（葡萄糖）、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05月11日止）、饮料（固体饮料类）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09月18日止）。一般经营项目：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豆逗食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总资产                30,338.52  

总负债               23,508.08  

所有者权益                6,830.44  

营业总收入               73,509.09  

净利润                  65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9.14  

2、本次交易受让方贝因美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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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1,274万元 

法人代表：杨博鸿  

成立时间：2003年7月15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42号国际花园东塔楼10E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货运（普通货运，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

具体按浙交运管许可杭市字330106200123号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7月1日）。

一般经营项目：高科技开发及咨询，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批发、零售：服装、

玩具、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农产品（除食品）；计算机软件开发及

应用服务；物业管理；日用品出租；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

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2）股权关系与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贝因美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谢宏  11,700.00 55.00 

2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128.00 10.00 

3  杭州新世纪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1,940.00 9.12 

4  杨文智  831.60 3.91 

5  浙江泰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30.00 3.90 

6  吴红心  682.00 3.21 

7  朱德宇  574.00 2.70 

8  郑云香  489.00 2.30 

9  王卉 400.00 1.88 

10  牟一志  250.00 1.18 

11 其他24位自然人股东 1,449.40 6.81 

合计  21,274.00 100.00 

贝因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谢宏先生。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总资产  499,705.31 

总负债 161,392.62 

所有者权益 338,3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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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527,240.28 

净利润 41,56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62.16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的贝因美集团合并报表数据。 

（4）关联关系 

贝因美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170,458,084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40.01%的股权。同时，贝因美集团董事长杨博鸿先生目前为贝因美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为贝因美全资子公司豆逗食品持有的杭州生活

馆100%股权（含其持有的宏元保险100%股权）、杭州比因美特100%股权、杭州

丽儿宝100%股权以及其他婴童用品相关注册商标及专利等无形资产。 

1、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杭州生活馆 

公司名称：杭州贝因美婴童生活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下城区凤起路272号3楼、274-280号 

法定代表人：王华 

注册资本：1,2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有效期至 2014 年 03 月 06 日）；零售：书刊、电子出版物（有效期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音像制品（有效期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服务：理发、

婴儿洗澡（有效期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日用百

货、五金交电、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办公自动化设备；服务：摄影、承办会展、

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家政服务、非医疗性个人健康咨询、教育信息咨询（除

出国留学中介）。 

主营业务：婴幼儿产品的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 

股权结构：杭州生活馆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30 日。截至目前，其股东和出资

情况如下：豆逗食品出资 1,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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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11月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资产总额                6,205.53            6,068.40  

负债总额               12,262.03           10,748.03  

所有者权益               -6,056.50          -4,679.63  

营业收入               15,069.66           11,559.86  

净利润               -1,389.82           -1,930.07  

（2）杭州比因美特 

公司名称：杭州比因美特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1 号 2 层 

法定代表人：钱波林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童车，玩具，服

装，鞋帽，纺织品，床上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护肤品，家具，日用百货，

纸制品，五金电器，通信设备，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化工原料（除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服务：孕、婴、童用品的开发；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 

主营业务：婴幼儿用品的开发和销售。 

股权结构：杭州比因美特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12 日。截至目前，其股东和出

资情况如下：豆逗食品出资 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11月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资产总额 2,897.73 2,340.03 

负债总额 1,373.16 1,066.20 

所有者权益 1,524.57 1,273.83 

营业收入 8,968.59 9,073.96 

净利润 250.74 333.91 

（3）杭州丽儿宝 

公司名称：杭州丽儿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华 

注册资本：5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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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日用百货，百

货；服务：儿童用品设计。 

主营业务：婴幼儿服装、用品的开发和销售。 

股权结构：杭州丽儿宝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截至目前，其股东和出资

情况如下：豆逗食品出资 57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11月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资产总额 864.70 694.27 

负债总额 444.08 341.38 

所有者权益 420.62 352.89 

营业收入 2,770.89 3,778.43 

净利润 67.73 25.58 

（4）其他婴童用品类相关资产 

本次一并出售的资产还包括如下与婴童用品相关的 26 项注册商标、5 项外

观设计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 2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权： 

①注册商标 

序号 
注册号 图案 分类号 申请日期 专用权期限 

1 3394973 
 

20 2002/12/6 2004.8.28-2014.8.27 

2 3394974 
 

 
24 2002/12/6 2004.6.7-2014.6.6 

3 3394975 
 

 

 

10 2002/12/6 2004.5.14-2014.5.13 

4 3394977 

 
 

 

28 2002/12/6 2004.8.14-2014.8.13 

5 3394979 
 

25 2002/12/6 2004.12.14-2014.12.13 

6 3394980 
 

12 2002/12/6 2004.7.7-2014.7.6 

7 3394978 
 

35 2002/12/6 2004.7.14-2014.7.13 

8 3394976 
 

41 2002/12/6 2004.6.7-2014.6.6 

9 4015163 
 

 
 

18 2004/4/14 2007.10.28-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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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15164 
 

25 2004/4/14 2007.10.28-2017.10.27 

11 4015165 
 

10 2004/4/14 2006.3.28-2016.3.27 

12 4015166 
 

12 2004/4/14 2006.6.14-2016.6.13 

13 4015167 
 

16 2004/4/14 2006.12.14-2016.12.13 

14 4015169 
 

20 2004/4/14 2006.12.14-2016.12.13 

15 4015168 
 

35 2004/4/14 2007.1.28-2017.1.27 

16 7496094 火星宝贝 03 2009.6.24 2010.10.7-2020.10.6 

17 7496105 火星宝贝 10 2009.6.24 2010.10.21-2020.10.20 

18 7501492 火星宝贝 11 2009.6.26 2011.02.07-2021.02.06 

19 7496108 火星宝贝 12 2009.6.24 2010.10.21-2020.10.20 

20 7496111 火星宝贝 16 2009.6.24 2010.10.28-2020.10.27 

21 7496118 火星宝贝 18 2009.6.24 2010.11.07-2020.11.06 

22 7496125 火星宝贝 20 2009.6.24 2010.10.28-2020.10.27 

23 7496127 火星宝贝 21 2009.6.24 2010.10.28-2010.10.27 

24 7501540 火星宝贝 24 2009.6.26 2010.11.07-2020.11.06 

25 7501558 火星宝贝 26 2009.6.26 2010.11.07-2020.11.06 

26 7496129 火星宝贝 28 2009.6.24 2010.11.07-2020.11.06 

②专利 

序号 专利性质 设计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1 外观设计 展示架（冠军宝贝三节） ZL200830177188.2 2008.8.26 第 1002150 号 

2 外观设计 展示架（冠军宝贝两节） ZL200830177187.8 2008.8.26 第 10022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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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观设计 虎头帽 ZL200930266364.4 2009.12.11 第 1312237 号 

4 外观设计 肚兜 ZL200930266365.9 2009.12.11 第 1290509 号 

5 外观设计 儿童成长衣物架 ZL201030116323.X 2010.2.24 第 1330955 号 

6 实用新型 一种婴儿多用水瓶 ZL200820164211.9 2008.9.10 第 1238447 号 

7 实用新型 防盗易撕盖 ZL200820164210.4 2008.9.10 第 1256093 号 

8 实用新型 帽子 ZL200920279849.1 2009.11.27 第 1518611 号 

9 实用新型 儿童衣物架 ZL201020137149.1 2010.3.3 第 1638759 号 

10 实用新型 量匙 ZL201020276568.3 2010.7.27 第 1825426 号 

11 实用新型 储物罐 ZL201020290166.9 2010.8.9 第 1706762 号 

12 实用新型 一种果汁瓶 
申 请 号 ：

201120359972.1 
2011.9.23 专利申请正在受理 

13 实用新型 一种果泥瓶 
申 请 号 ：

201120359980.6 
2011.9.23 专利申请正在受理 

2、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存在被司

法查封或冻结情形。 

3、标的资产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审计。根据《审计报告》，本次拟出售资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11月 2011年12月31日/2011年度 

资产总额                9,277.19            8,871.99  

负债总额               13,367.55          11,920.40  

所有者权益               -4,090.36           -3,048.41  

营业收入               24,883.18           23,623.69  

净利润               -1,041.95           -1,574.58  

4、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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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 

账面价值 

评估对象评估

后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杭州生活馆 -6,056.50 -5,997.21 0.98% 

资产基础法 杭州比因美特 1,524.57 1,525.31 0.55% 

杭州丽儿宝 420.62 421.15 0.13% 

评估对象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率 评估方法 

注册商标、专利等 0 165.20 - 收益法 

合计 -4,090.36 -3,885.55 5.01%  

注：上述评估对象账面价值合计数为经审计调整的合并报表账面值。 

5、其他情况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标的资产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为

9,138.96 万元。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在协议生效后，由

贝因美集团督促标的资产相关公司于 2013年 6月 30日前归还全部对上市公司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并承担连带责任。若标的资产相关公司未偿还或未全部偿

还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贝因美集团将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代标的资

产相关公司向上市公司偿还所占用的全部或部分资金。 

除上述情形外，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标的资产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由交易各方公平协

商确定，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1 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杭州贝因美豆逗儿童食品营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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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受让方）：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2、生效条件 

各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的生效以下列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 甲方股东大会已作出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转让。 

(2) 乙方已作出股东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 

(3) 丙方董事会、股东会已作出决议，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

受让。 

3、标的资产转让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丙方转让其拥有的注册商标、外观设

计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及其申请权，且丙方同意依该等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交

易的无形资产； 

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丙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指杭州

生活馆、杭州比因美特和杭州丽儿宝，下同）的100%股权，且丙方同意依该等

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交易股权； 

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尽最大努力，尽快办理标的资产转让的一

切事宜。 

4、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与支付 

各方共同确认，本次标的资产转让的对价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基

础。其中：本次拟转让的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合计-40,903,590.46

元，评估价值合计-40,507,462.06元；本次拟转让的专利技术组合评估值为542,000

元、商标组合的评估值为1,110,000元，合计为1,652,000元。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价款总额为1元人民币（大写：壹元人

民币），由丙方在各方办理股权交割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前述标的资产转让价款应为丙方就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转让应支付的全部

款项，并且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丙方无义务就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转让向

甲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陈述与保证 

甲方保证并承诺，其合法拥有标的资产中的注册商标、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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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保证并承诺，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诉讼、查封、冻结和其他权属

争议。 

丙方保证并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从事与婴童食品有关的业务。本次交

易完成后，杭州生活馆不再使用含有“贝因美”字样的商号。 

6、债权、债务和担保 

各方共同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或第三方

为标的公司担保的情形。 

各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丙方督促标的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前归还

全部对甲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并承担连带责任。若标的公司未偿还或未全

部偿还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丙方将于2013年6月30日之前，代标的公司向

甲方偿还所占用的全部或部分资金。 

7、过渡期安排 

甲方、乙方和丙方保证并承诺，自本次标的资产转让的审计、评估基准日起

（2012年11月30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标的公司全部损益由丙方承担。 

甲方、乙方和丙方保证并承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公司的经营权、

管理权等由丙方享有。 

甲方、乙方和丙方保证并承诺，本协议生效后，依据《劳动法》等法律、法

规妥善安置本次标的资产转让涉及的工作人员。 

8、交割 

本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后，本协议各方开始进行交割。 

9、税费 

由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各自承担并缴

纳。 

10、违约责任 

各方共同确认：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按照《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向非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将婴童用品类资产出售给贝因美集团，交易完成后，公

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等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将不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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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婴童用品相关业务。同时，贝因美集团进一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婴童食品等相关业务及其他

与贝因美或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综上，此次交易不会导致贝因美与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公司专注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董事会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父母越来越重视

婴幼儿的营养和健康，对婴幼儿食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婴幼儿食品行业

外资品牌和本土品牌的竞争不断加剧。同时，婴幼儿食品作为婴幼儿的生活必需

品，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亦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公司在以婴幼儿食品专业制造为基础，积极发展婴童用品业务，全面打造孕

婴童产业综合运营商的战略方针引导下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但是鉴于婴童用

品与婴幼儿食品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经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婴童用品类业务

盈利能力较差，对公司整体业绩形成了一定压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越来越高产品质量要求，公司应股东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要求，适时调整公司经营战略，出售婴童用品等业

务，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公司主营业务婴幼儿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上，做强做精

主业，实现公司管理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2、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鉴于标的公司使用部分上市公司房产土地以及公司向标的公司采购部分婴

童用品作为助销品，该类交易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将继续存在，因此，将会新增

部分经常性关联交易。 

2011 年度及 2012 年 1-11 月上述两项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交易对方 交易性质 交易内容 金额 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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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 

杭州比因美特、

杭州丽儿宝 
采购 助销品采购 13,573.80 

市场定价 
杭州生活馆 租赁 办公楼 240 

2012年1-11月 

杭州比因美特、

杭州丽儿宝 
采购 助销品采购 11,795.93 

杭州生活馆 租赁 办公楼 22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进一步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

采购助销品，逐步减小助销品相关关联交易的采购规模。同时，控股股东贝因美

集团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进一步规范并尽量减少与贝

因美股份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其对贝因美的控制和影响力损害贝因美的利

益。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

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上市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会影

响上市公司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2 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贝因美集团发生过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主体 交易内容 金额 定价原则 

1 豆逗食品 
向贝因美集团 

转让车辆 
44.03万元 市场定价 

2 上市公司 
向贝因美集团 

出租办公楼 
42.1036万元 市场定价 

合计 86.13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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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交易外，2012 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与贝因美

集团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形。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史惠祥先生、张建平先生、潘晓虹女士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股东 J.V.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提出，为专注婴童食品业务，

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而实施本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交易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备证券业务资质，独立公正，评估方法和评估

参数选择适当，评估结果合理。交易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本次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

符合公司的利益，有关交易的信息披露充分。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依法

进行了回避，本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向贝因美集团出

售杭州生活馆 100%股权（含其持有的宏元保险 100%股权）、杭州比因美特 100%

股权、杭州丽儿宝 100%股权以及其他婴童用品相关资产，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为专注主业，实现管理资源有

效配置，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而作出的；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发表

了独立意见，在关联董事杨博鸿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贝因美《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因此，本保

荐机构同意贝因美进行上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17 
 

4、资产转让协议； 

5、拟出售资产审计报告； 

6、拟出售资产评估报告；  

7、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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